
11.取消靜止戶 □自然人【請提供：(1)身分證明文件(2)客戶投資適性調查表(3)個人自我證明表】
□法人

類別 銀行 -分行  /  郵局 -支局 銀行  /  郵局帳號（由左至右填寫，空白不須補０）13.約定帳戶
1. 限已開立網路交易或傳真授權代扣款交易之受益人填寫。　2. 外幣限填綜合外幣帳戶。　3. 境內基金約定帳戶未勾選類別，將以「新增」方式處理。
4. 新增約定扣款帳戶者，請加填「代扣款核印授權書」( 一式二聯)，可扣款銀行請參考該授權書上所列之銀行，外幣帳戶未開放扣款業務。境內基金A.

02A-113-07A

★若您對於本文件及說明有任何疑問，請撥打客戶服務專線 02-8770-9828，將有專人為您解說。

第５∼９項適用已簽訂傳真交易約定條款之受益人使用傳真方式辦理。傳真後需自行來電確認，未來電者，若填寫資料有誤或
無法辨識⋯等因素，本公司得不予執行資料變更。

註1. 限填受益人本人帳戶，並加附存摺封面影本，若帳戶相同時，提供一份即可。
註2. 以上約定帳戶之更改同時適用於已申請之網際網路交易及傳真交易。
註3. 境內或境外收益配息帳戶僅限約定台幣及外幣各一個帳戶，帳戶一經約定將適
　　用於本公司境內或境外所有基金之收益分配款項匯入。
註4. 境內基金如未約定收益配息帳戶或約定之收益配息帳戶失效時，收益分配款項
　　將由本公司擇一匯入已約定之最新買回帳戶。

□同戶籍地　或

□□□□□

□□□□□

□停用網路交易及查詢功能 【請勾選：□ 恢復以書面郵寄各項通知，如未勾選將仍以 eMail 方式寄送】
□停用網路交易功能，但保留查詢功能 【請勾選：□ 恢復以書面郵寄各項通知，如未勾選將仍以 eMail 方式寄送】
□恢復使用網路交易及查詢 【請勾選：□ 網路交易 + 查詢 □ 僅查詢 功能】（各項通知改為 eMail 寄送）

受益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手機

項目 變更後資料 受益人確認 (請蓋留存於安聯投信之原留印鑑)

未成年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受益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印鑑

1 .英文姓名

8 .聯絡人資料

日 :（　　） 分機 : 手機 :

夜 :（　　）

姓名 : 日 :（　　） 手機 :

傳真 :（　　）
7 .受益人電話

□停止書面郵寄改為 eMail 方式收取 □新增 eMail 方式收取 □其他
□恢復寄送書面交易確認單及書面投資對帳單□取消寄送書面交易確認單及書面投資對帳單（詳* 說明）

2 .戶籍地址

□補發登入密碼（若非因電子郵件信箱異動，登入密碼可自行於本公司網站申請變更）
□補發使用者代號（若非因電子郵件信箱異動，登入密碼可自行於本公司網站申請變更）

□補發交易密碼

5 .電子信箱
英文字請以大寫正楷表示：若為數字0，請以Ø 表示

（建議與護照相同且需與約定銀行之開戶名稱一致，若不一致請檢附證明文件）

(請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法人請附證明文件影本，外國人請填國內居住地。)※若身分證為新式(數位身分
證)者，除需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另請提供可供驗證的「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單」文件影本(內容需
包含有公開區及加密區資訊)。(若與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所載不符，本公司將依身分證明文件予以更正。)

5 ~ 9  項  可  傳  真  辦  理  (  限已簽訂傳真交易約定條款之受益人使用 )

9 .確認單/  對帳單及
其他交易通知之寄發
（僅限非網路交易戶填寫）

4 .網路交易 /
查 詢功能變更
（僅限網路戶申請）

3 .通訊地址
（請勿填寫郵政信箱）

*茲申請變更本人於安聯投信之確認單及對帳單寄送，並且同意及瞭解申請取消交易確認單及投資對帳單後，本人將不再收到貴公司主動寄發之書面交易確
認單及書面投資對帳單，對於本人在安聯投信所進行之基金投資交易明細、損益狀況及投資現況掌握，本人將負主動查詢之責，主動透過網路查詢或向服務
人員查詢，取得本人資料；日後不得提出因未收到書面交易確認單及書面投資對帳單而主張損及權益等情事，亦不得歸究於安聯投信之系統、雇員或董事。
（註：定期定額無寄發書面交易確認單，本公司僅針對每月有扣款成功者寄發書面月對帳單。)

□新增 □刪除

□新增 □刪除

□新增 □刪除

□新增 □刪除

新增 / 變更

□新增 □刪除

新增 / 變更

台
幣

外
幣

A1.買回帳戶

A2.買回帳戶

A3.扣款帳戶

□同境內買回帳戶A6

□同境內買回帳戶A1

A4.扣款帳戶

A5.收益配息帳戶

A6.買回約定帳戶

A7.收益配息帳戶

□同境內買回帳戶A1

台
幣

外
幣

□同境外買回帳戶B1

□同境外買回帳戶B3

B3.買回/收益配息帳戶 新增 / 變更

B4.扣款帳戶 新增 / 變更

B1.買回/收益配息帳戶 新增 / 變更

B2.扣款帳戶 新增 / 變更

1. 限已申請境外基金交易權限受益人填寫。　2. 境外基金買回/收益配息帳戶及扣款帳戶僅限約定台幣及外幣各一個帳戶，外幣限填綜合外幣帳戶。
3. 約定扣款帳戶者，請加填「境外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 一式二聯)，可扣款銀行請參考該授權書上所列之銀行。境外基金B.

(受益人本人授權聯絡人得代理本人與  貴公司進行交易及資料異動申請之通知與確認等事宜。)

※若身分證為新式(數位身分證)者，除需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另請提供可供驗證的「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單」文件影本(內容需包含有公開區及加密區資訊)。

10.身分證明文件更新
（請填寫文件名稱）

12.其他 (如財力證明)
（已簽訂傳真交易約定條款之受益人，若僅申請財力證明可傳真辦理）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變更申請書

境內基金自動扣款帳戶一經刪除將立即生效，新增之自動扣款帳戶須待核印成功後，始得扣
款。境外基金自動扣款帳戶一經變動後，新約定之自動扣款帳戶將一併適用於原申請之定期
定額扣款，且須待核印成功後，始得扣款，新帳戶核印期間舊約定自動扣款帳號仍有效。
如您留存本公司戶籍地址與檢附身分證明文件所載不符時，本公司將依身分證明文件更正。
受益人若連續3年期間未曾有基金交易且無庫存時，本公司將執行靜止戶管理程序，被控管
之受益人將無法進行各項交易申請，詳盡事宜以本公司之書面或網站公告為主。

註5.

註6.
註7.

傳真：02-3393-0588（傳真後請主動來電確認，電話：02-8770-9985）　地址：104016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2號8樓 02A-113-07A

6 .補發密碼
（含使用者代號）


